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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报表会计处理及现金流量表编制

从合并报表的角度看，因为不产生交易，在方法一下，已

计入损益的金额应调整至期初未分配利润，同时相应计提盈

余公积，且以后年度不存在期初调整事项；在方法二下，因不

涉及损益的调整，因此在合并报表中无需处理。

现金流量表处理略。

三、所得税处理探讨

在方法一下，母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视同清算，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

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0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

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

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

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

的余额，超过或低于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的投

资转让所得或损失。在吸收合并日，母公司应重估吸收合并全

资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以确定计税基础，全资子

公司视同所得税清算处理。若经重估后的股权公允价值大于

或小于母公司应享有全资子公司留存收益，超出或减少的部

分应视同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处理。

在方法二下，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

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中

特殊重组的规定，母公司视为无需支付对价的合并，子公司不

确认为清算。吸收合并日，母公司无需重估全资子公司的资产

和负债，只需按子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原计税基础，直接将资产

负债合并，并不涉及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全资子公司合并前

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母公司承继。

四、其他税务问题处理探讨

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13号）规定，纳税人在

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

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

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

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在本例中，母公司无论用何种

方法合并过来的存货、固定资产是不予征收增值税的。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全资子公司应交税金中仍存在未抵扣完成的进

项税，对于该部分的进项税处理，全资子公司通过开具销售材

料的发票给母公司进行进项税转移处理。

五、结论

对于交易事项的性质认定不同，最后会影响个别报表的

会计处理、合并报表的编制以及所得税税务处理。从统筹的角

度看，对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的影响最小、使会计和纳税差异

最小的处理方法应为方法二。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援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2006

烂尾楼处置方案的财务决策

【摘要】处理烂尾楼的基本方式是出售工程项目或转让公司股权，由于税收的影响，不同处置方式下买卖双方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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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烂尾楼的投资价值与财务风险

在我国法律、法规、规章中是找不到烂尾楼的定义的。一

般认为，烂尾楼是指已开工建设，但因资金、技术、规划等原因

已停建缓建达较长期限（笔者认为确定为 3年比较适宜）的房

地产建设项目。

由于开发烂尾楼可省却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进行立项报

备、土地协调、设计规划、申请审批等环节，因而其建设周期较

短，如果操作恰当，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具体而言，一是不可

再生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地价逐年攀升，以前通过协议出让

或邀标出让较现在招拍挂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成本大大降

低，低成本意味着高收益；二是此类楼盘大都处于黄金地段，

土地的升值潜力巨大，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可作为建设写字

楼、酒店式公寓的理想地段选择；三是原开发商在前期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等资源，继续建设时可缩短建设周期，

提前峻工，及时收回现金流；四是与原开发商在谈判中占有有

利地位，原开发商不让步赔得更多，损失更大，投资方往往能

用极低的价格购得项目。

站在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在投资烂尾楼时，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以下财务风险：一是未偿付且未在

会计报告体系反映的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等政府

收费；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耕

地占用税、企业所得税等税金；欠付施工单位、供货单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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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监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的款项。二是存在的或有负债，包

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抵押；项目公司有为其他

第三方企业提供担保；建筑质量、预售、逾期交房、逾期还款等

引发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三是项目变更增加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原规划设计变更增加的费用；用地性质改变

增加的费用；配套工程重新得到政府许可增加的费用。

二、烂尾楼的处置方式

烂尾楼的基本处理方式为转让开发项目（买方收购资产）

（方案一）和转让项目公司股权（买方收购股权）（方案二）。

如果企业选择方案一，相当于处置了企业的主要资产，获

得现金流，用于偿付企业债务，若有剩余，股东再按公司章程

约定或持股比例进行分配，从而退出公司。收购企业通过购买

转让企业实质经营性资产取得资产所有权，而后进行续建，从

销售建成的项目中获取利益。收购资产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交易，不涉及法律主体资格的变更，或者法律权利义务的概括

承受，可以避免被收购企业向收购企业转嫁债务。

如果企业选择方案二，相当于转让方股东按净资产公允

价值转让企业股权，股东收回投资并取得收益或损失，退出公

司。收购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获得股权，

成为转让企业的实际股东，取得的资产不用办理过户手续，省

时省力，同时还可得到转让公司的商誉、专利、特许权等不可

转移的财产权以及市场、管理团队、销售网络和渠道等。收购

股权是企业与企业股东之间的交易，收购方企业承担转让企

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资产和负债。

三、不同处置方式的股东净收益和净现金流

（一）资产（股权）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计税成本

例 1：利民公司成立于 2007年，具备房地产二级开发资

质，注册资本 3 000万元，在市繁华地段拥有 20 000平方米地

产项目。该开发项目账面成本 3 000万元，没有负债，经法定

中介机构评估确定的公允价值为 5 000万元。受国家宏观政

策调控影响，该项目资金链断裂，形成烂尾楼。要使该项目达

到完工状态，尚需投入资金 5 000万元，预计完工项目销售收

入为 15 000万元。

富国公司具备房地产一级资质，以前年度开发的房地产

基本完工，收回大量现金，急于寻找开发项目，正好看中了利

民公司烂尾楼的投资价值。两公司在协商过程中，提出两种方

案：一是富国公司出资 5 000万元购买利民公司的工程项目，

办理资产过户手续，由富国公司完成后续开发；二是富国公司

出资 5 000万元购买利民公司的股权，成为利民公司的股东，

以利民公司的名义完成后续开发。

假定双方适用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为 5.5%，企业所得税

税率 25%，契税税率 3%，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印花税税率 0.05%，不考虑此外的其他税金，也不考虑开发项

目的负债、或有负债和变更增加费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的开

发费用按项目账面成本的 20%扣除。

1. 选择方案一。双方缴纳的各项税金和税后净利润计算

如下：

利民公司：淤应缴营业税金及附加=5 000伊5.5%=275（万

元）。于印花税=5 000伊0.000 5=2.50（万元）。盂土地增值额=

5 000原275原2.50原3 000伊（1+20%）=1 122.50（万元），土地增值

率=1 122.50衣3 877.50伊100%=28.95%，适用 30%的增值税税

率，应缴土地增值税=1 122.50伊30%=336.75（万元）。榆企业所

得税=（5 000原3 000原275原2.50原336.75）伊25%=346.44（万元）。

虞税后净利润=1 385.75原346.44=1 039.31（万元）。愚净现金

流=5 000原275原2.50原336.75原346.44原3 000=1 039.31（万元）。

富国公司：淤应缴营业税金及附加=（15 000原5 000）伊5.5%

=550（万元）。于印花税=5 000伊0.000 5+15 000伊0.000 5=10

（万元）。盂契税=5 000伊3%=150（万元）。榆土地增值额=

15 000原550原10原150原（5 000+5 000）伊（1+20%）=2 290（万元），

土地增值率=2 290衣12 710伊100%=18.02%，适用 30%的增值

税税率，应缴土地增值税=2 290伊30%=687（万元）。虞企业所得

税=（15 000原10 000原550原10原150原687）伊25%=3 603伊25%=

900.75（万元）。愚税后净利润=3 603原900.75=2 702.25（万元）。

舆净现金流=15 000原10 000原550原10原150原687原900.75=

2 702.25（万元）。

2. 选择方案二。双方缴纳的各项税金和税后净利润计算

过程同上，不再赘述。两个方案的计算结果见表 1（金额单位：

万元，下表同）：

说明：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3］16）规定：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

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

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因此，富

国公司应按差额缴纳营业税。于富国公司股东净收益=注册

资本+企业税后净利原股权计税成本=3 000+3 596.62原5 000=

1 596.62（万元）。

3. 通过计算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利民公司（股东）通过出售资产使股东获得的净利润

和净现金流是 1 039.31万元，通过转让公司股权获得的净利

润和净现金流是 1 498.12万元，转让股权较出售资产增加净

利润和现金流 458.81万元（1 498.12-1 039.31），主要原因是

出售资产较转让股权多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275万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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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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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后净利

股东净现金流

股东净收益

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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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75

3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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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39.31

1 039.31

方案二

0

2.50

0

0

0

499.38

1 498.12

1 498.12

1 498.12

差额

渊275冤

渊1 122.50冤

渊336.75冤

152.94

458.81

458.81

458.81

方案一

550淤

10

150

2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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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687

900.75

2 702.25

2 702.25

2 702.25

方案二

825

10

0

4 565

43.74%

30%

1 369.50

1 198.88

3 596.62

1 596.62

1 596.62于

差额

275

渊150冤

2 275

682.50

298.13

894.37

渊1 105.63冤

渊1 105.63冤

序
号 项目

富国公司利民公司公司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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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336.75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土地增值税抵减应纳

税所得额少缴纳企业所得税 152.94 万元［（275+336.75）伊

25%］。

（2）富国公司（股东）通过收购资产使股东获得的净利润

和净现金流是 2 702.25万元，通过收购股权获得的净利润和

净现金流是 1 596.62万元，收购股权较收购资产使股东减少

净利润和现金流 1 105.63万元（2 702.25-1 596.62），主要原因

是收购股权较收购资产多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275万元、土

地增值税 682.50 万元，少缴纳契税 150万元、少扣除土地增

值额 2 000万元（5 000原3 000），增减相抵后，增加应纳税所得

额 1 192.50万元（2 000原275原682.50+150），增加企业所得税

298.13万元（1 192.50伊25%）。

（二）资产（股权）的计税成本小于其公允价值

例 2：承例 1，假定利民公司烂尾楼项目账面成本为 3 000

万元，经法定中介机构评估确定的公允价值为 1 000万元，其

他条件不变。

双方缴纳的各项税金和税后净利润计算结果见表 2：

说明：淤股东净收益=注册资本+税后净利润=3 000原

2 055.50=944.50（万元）；于股东净收益=注册资本+税后净利

润=3 000原2 001.50=998.50（万元）；盂公司股东净收益=注册

资本+公司税后净利润原股权计税成本=3 000+3 597.15原

1 000=5 597.15（万元）。

通过计算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利民公司通过出售资产使股东获得的净利润和净现

金流是 944.50万元，通过转让公司股权获得的净利润和净现

金流是 998.50万元，转让股权较出售资产增加净利润和现金

流 54 万元（998.50-944.50），主要原因是出售资产较转让股

权多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55万元，少缴印花税 1万元，由于

应纳税所得额小于零，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对应纳税

所得额的影响与净利润和现金流完全一致，均为 54万元。

2. 富国公司通过收购资产使股东获得的净利润和净现

金流是 4 346.70万元，通过收购股权获得的净利润和净现金

流是 5 597.15万元，收购股权较收购资产使股东增加净利润

和现金流 1 250.45万元（5 597.15-4 346.70），主要原因是收购

股权较收购资产多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55万元、印花税 1万

元，少缴土地增值税 1 026.60万元、契税 30万元，多扣除土地

增值额 2 000万元（3 000原1 000），前述增减相抵后，增加应纳

税所得额 999.40万元（2 000+55+1原1 026.60原30），增加企业

所得税 249.85万元（999.40伊25%）。

四、处置烂尾楼的理性选择

1. 利民公司（股东）。无论资产或股权的计税成本大于其

公允价值，还是资产或股权的计税成本小于其公允价值，转让

股权都比出售资产获得更多的股东净收益和净现金流。如果

转让股权，资产（股权）的计税成本大于其公允价值较资产（股

权）的计税成本小于其公允价值，对增加股东净收益和净现金

流的效果更显著。

究其原因，主要是出售资产需要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土

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出售股权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当

然，缴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可以作为费用支出抵

减企业所得税。

对利民公司（股东）而言，如果居于支配地位，能够选择是

转让股权或是出售资产，在取得相同收入的情况下，应当首选

转让股权；如果居于被支配地位，只能出售资产，那么在确定

价款时，应充分考虑税收对股东净收益和净现金流的影响。

2. 富国公司（股东）。如果资产或股权的计税成本大于其

公允价值，收购资产较收购股权获得较多的股东净收益和净

现金流；如果资产或股权的计税成本小于其公允价值，收购股

权较收购资产获得较多的股东净收益和净现金流。

究其原因，在资产或股权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计税成本的

情况下，收购资产较收购股权可以少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土

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尽管收购资产较收购股权要多缴纳

契税，但与少缴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相比，契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资产或股权的公允价值小于

其计税成本的情况下，收购股权较收购资产多缴纳营业税金

及附加、契税和印花税，可以多扣除在建项目计税成本、少缴

纳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但多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契税

和印花税较少缴的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来说，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

对富国公司（股东）而言，如果居于支配地位，能够选择是

收购股权或是收购资产，在支付相同对价的情况下，若资产或

股权的计税成本大于其公允价值，应当首选收购资产；若资产

或股权的计税成本小于其公允价值，应当首选收购股权。如果

居于被支配地位，在资产或股权的计税成本大于其公允价值

时，只能选择收购股权，或者在资产或股权的计税成本小于其

公允价值时，只能选择收购资产，那么在确定支付价款时，应

充分考虑税收对股东净收益和现金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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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97.15

5 597.15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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